附件1

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废止《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挂牌的奖励办法》的通知

纬七路街道办，各区属、垂直部门，国有公司：
[bookmark: _GoBack]为进一步构建全区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培育企业上市梯队，促进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增进自身实力，根据《关于印发<新乡市技术改造实施方案>等“八个深化”实施方案的通知》（新企服〔2022〕1号)中《新乡市企业上市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2022年9月7日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印发了《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挂牌的奖励办法》（经开管〔2022〕16号）。该办法自发布以来，对推动区内企业上市挂牌工作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资本市场环境变化及《国务院关于规范中介机构为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提供服务的规定》（国令第798号）等相关文件印发，《新乡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上市挂牌的奖励办法》（经开管〔2022〕16号）内容已不符合国家现行政策精神和规定。经慎重研究，决定废止。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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